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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659         证券简称：江苏铁发        主办券商：东海证券 

 

江苏省铁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日常性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 2019 年可能发生的日常性关联

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 4.0246 亿元，共 7 项。 

下述第 1-3 项关联交易中，为了提升公司的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和效益，拓展融资渠道，节约财务成本，本公司已与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其为本公司及下

属全资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资金结算服务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它金融服务。 

1、向关联方融入资金的关联交易。为弥补新项目开发所需的资金差额，提

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继续以集团财务公司为贷款人，或以其为委

托贷款受托人，其他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控股”）系统或江

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集团”）系统内企业为委托人，融入资

金。2019 年度，预计单日最高未偿还融入资金余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 

2、向关联方贷出资金的关联交易。在未实施新项目的情况下，为提高现有

资金使用效率，以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为前提，公司拟通过集团财务公司向交通

控股系统或铁路集团系统内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并取得利息收入，2019 年度，预

计单日最高未偿还贷出本金余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利息收入不超过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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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拟通过银行向铁路集团系统内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取得利息收入，2019 

年度，预计单日最高未偿还贷出本金余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利息收入不超过 300

万元。以上两项合计预计单日最高未偿还贷出本金余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利

息收入不超过 600 万元。 

3、由集团财务公司提供存款、结算等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2019 年度，预

计日均在集团财务公司存款结余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单日最高存款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 

4、租赁经营如皋服务区。为培育和拓展新业务，公司与交通控股下属江苏

东部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原江苏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部公司”）合作经营如皋服务区综合物流及服务业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省

铁路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支付租赁费承租东部公司所属

如皋服务区开展经营活动（东西区两个点，现有加油站除外，以下统称如皋服务

区）。根据物流公司和东部公司租赁协议，三年为第一个合同周期，总租金 2,100

万元，其中 2017 年租金 600 万元，2018 年租金 700 万元，2019 年租金 800 万元。

2019 年，预计此项关联业务需要支付租金 800 万元。 

5、改造升级如皋服务区。为优化如皋服务区服务功能，改善经营环境，扩

大业务规模，提升服务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物流公司和东部公司租赁

协议有关条款，以物流公司为投资主体，对东部公司所属如皋服务区进行改造升

级。根据交通控股对如皋服务区改造相关要求，本着节俭、实用、美观、创新的

原则，经设计单位测算，如皋服务区改造升级项目概算总金额约 2,000 万元。

至 2018 年底，对经营场所的改造和规模装饰尚未实施完毕。2019 年预计此项对

外投资暨关联交易需要投入资金不超过 2,000 万元。 

6、租赁经营青山泉服务区餐饮、商品和邵楼服务区商品项目。为发展壮大

主营业务，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物流公司拟租赁经营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下属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徐公司”）青山泉服务区餐饮、商品

和邵楼服务区商品项目。2019 年，按协议预计此项关联业务需要支付租金 846

万元。 

7、向关联方借入资金的关联交易。2019 年度，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物流

公司拟继续向关联方江苏省苏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铁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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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入资金余额不超过 800 万元；向关联方江苏省铁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江苏

省铁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铁置业公司”）借入资金余额不超过 200

万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关联董事蒋小民、唐庆庆

先生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对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96.25%，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集团财务公司系由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控股，于 2011 年 12 月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金 10 亿元人民币，

主要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加强集

团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有关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21,649.98

万股，占总股本的 73.77%，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3、东部公司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系由原江苏汾灌高速公

路管理有限公司与原江苏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合并重组而成，受江苏交通

控股有限公司委托，负责对所辖路段的国有资产管理以及道路桥梁养护、通行费

征收、服务区经营、清排障等相关业务的经营管理工作，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4、连徐公司，注册资本 33.90125 亿人民币，主要负责连霍（G30）、京台

（G3）、淮徐（G2513)、济徐（S69）等江苏段共 410 公里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

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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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铁置业公司和苏铁工程公司与本公司系受同一母公司——江苏省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二）关联关系 

1、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对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96.25%，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集团财务公司系由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控股，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2、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21,649.98

万股，占总股本的 73.77%，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3、东部公司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4、连徐公司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5、苏铁置业公司和苏铁工程公司与本公司系受同一母公司——江苏省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与本公司是关联法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向关联方融入资金的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贷出资金的关联交易，由关联

方提供存款、结算等金融服务的三项关联交易中，集团财务公司协议明确为本公

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国内任一股份制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给予

本公司的利率水平，也不低于集团财务公司吸收任何第三方同期同类存款的利率

平均水平；向本公司提供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国内任一股份制和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给予本公司的利率水平；集团财务公司受托办理向关联方贷出资金，不低于银

行同期基准利率，交易价格公允合理。通过银行向铁路集团系统内企业发放委托

贷款利率也不低于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2、租赁经营如皋服务区的关联交易中，双方已就近几年东部公司下属如皋

服务区的客流量及客户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并参照省内类似条件高速公路服务区

经营收入规模及未来新业态引入可能的发展空间等，科学预测了该服务区未来餐

饮、超市及延伸业务的发展规模，从而商议了合理的租赁金额，以使合作双方形

成双赢的局面。 

3、改造升级如皋服务区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中，双方已就东部公司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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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服务区的改扩建工程投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由设计单位编制了《G15 如

皋服务区改扩建工程投资可行性报告》，确保合理的投资回报。 

4、租赁经营青山泉服务区餐饮、商品和邵楼服务区商品项目的关联交易中，

公司已就近几年连徐公司下属青山泉服务区和邵楼服务区的车流量及营收情况

进行分析，并参照省内类似条件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收入规模及未来可能的发展

等，科学预测了青山泉服务区餐饮、商品和邵楼服务区商品项目的发展规模和盈

利水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合理的投标租赁金额，通过市场化招投标的方式成功

中标连徐公司青山泉服务区餐饮、商品和邵楼服务区商品项目，以使合作双方形

成双赢的局面。 

5、向关联方借入资金的关联交易中，公司向苏铁工程公司和苏铁置业公司

借入的资金均未约定利息，实际亦无需支付利息或其它费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向关联方融入资金的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贷出资金的关联交易，由关联

方提供存款、结算等金融服务的三项关联交易。为了提升公司的资金管理水平，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拓展融资渠道，节约财务成本，本公司已与集团财务

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其为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

款服务、资金结算服务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金融服务，协

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该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019 年，公司将根据经营和发展的实际，与集团财务公司分期商议签订相

应的《委托贷款合同》或《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根据资金需求进度，以集团财

务公司为贷款人，或以其为委托贷款受托人，其他交通控股系统内企业或铁路集

团系统内企业为委托人，融入资金。2019 年度，预计每日最高未偿还融入资金

余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 

或是根据资金富余状况，通过集团财务公司向其他交通控股系统企业或铁路

集团系统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并取得利息收入，2019 年度，预计单日最高未偿还

贷出本金余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利息收入不超过 300 万元。另外，公司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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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向铁路集团系统内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取得利息收入，2019 年度，预计单日

最高未偿还贷出本金余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利息收入不超过 300 万元。以上两

项合计预计单日最高未偿还贷出本金余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利息收入不超过

600 万元。 

同时，按双方协议继续由集团财务公司提供存款、结算等金融服务，2019

年度预计日均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 15,000 万元。 

2、租赁经营如皋服务区。2017 年，物流公司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下属

东部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由物流公司租赁东部公司所属如皋服务区开展经营

活动，租期六年。前三年为第一个合同周期，时间从 2017 年至 2019 年，租赁总

租金为 2,100 万元人民币，第一年租金为 600 万元，第二年租金为 700 万元，第

三年租金为 800 万元。第二个合同周期的签订提前三个月就租金等进行商定。 

该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3、改造升级如皋服务区。根据物流公司与东部公司整体租赁经营协议，物

流公司对如皋服务区经营场所的改造和规模装饰，投资总额不低于 2,000万元（以

决算审计数据为依据）。 

该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租赁经营青山泉服务区餐饮、商品和邵楼服务区商品项目。2017 年，物

流公司已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下属连徐公司签订协议，租赁经营青山泉服务

区餐饮、商品和邵楼服务区商品项目。（1）租赁方式：连徐公司提供青山泉服务

区和邵楼服务区的经营场所，物流公司向连徐公司交付租金，由物流公司自主经

营，自行管理，自负盈亏。（2）租赁期限：青山泉服务区餐饮制作销售经营期限，

租期五年；青山泉服务区、邵楼服务区商品销售经营期限，租期四年七个月。具

体租赁时间以连徐公司正式交付日期为准。（3）租赁费及履约保证金：总租赁费

4,579 万元整，其中第一年 785 万元，第二年 846 万元，第三年 910 万元，第四

年 980 万元，第五年 1,058 万元；租赁费按年支付。履约保证金第一年至第三年

为 100 万元，第四年至第五年为 200 万元。改造装修及设备设施添置等保证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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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报价总额 700 万元的 10%，即 70 万元。（4）装修改造及设备设施添置：

装修改造和设备设施添置费用不得低于 680 万元。经过装修改造后的所有权归连

徐公司所有。  

该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5、向关联方借入资金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于 2019 年期间，向关联方苏铁工

程公司借入资金余额不超过 800 万元；向关联方苏铁置业公司借入资金余额不超

过 200 万元。以上借入资金无需支付利息或其它费用。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1）向关联方融入资金的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贷出资金的关联交易，由关

联方提供存款、结算等金融服务的三项关联交易。该三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公

司的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拓展融资渠道，节约财务成本。 

（2）租赁经营如皋服务区的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有助于下属物流公司拓

展新的经营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3）改造升级如皋服务区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该投资项目是为优化物

流公司租赁的东部公司所属如皋服务区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从而培育和拓展新业务，有利于改善经营环境、扩大规模、提升经营效益。 

（4）租赁经营青山泉服务区餐饮、商品和邵楼服务区商品项目的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拓展方向，有助于物流公司拓展新业务规模，抢占服务

区经营市场，培养专业管理团队，增加利润增长点。 

（5）向关联方借入资金的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系公司向关联方借入资金，

补充了公司的流动资金，未约定利息，实际亦无需支付利息或其它费用。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向关联方借入资金的关联交易中，公司属于受益方，不存在侵害公司

股东权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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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类型的关联交易中，交易双方均友好协商，依据市场化原则确定

交易对价，条件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江苏省铁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 

2、相关会议的议案文本。 

 

 

 

江苏省铁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